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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程大学文件 
 

 

哈工程校发〔2017〕13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哈尔滨工程大学 

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新修订的《哈尔滨工程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，

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130 次全体会议讨论，学校 2017 年第 21

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哈尔滨工程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月 16 日 

http://web.hrbe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4e/c6/56a556114df29bcc7e957c6b0e6a/f13057ec-f336-4a80-bf9c-bec3e661267b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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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程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提高我校博士生学位论文质量，激励博士生潜心

科学研究，取得高水平的学术成果，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，学

校决定开展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，每次评

选 10 篇左右。 

第三条  评选工作遵循“科学公正、注重创新、择优筛选、

宁缺毋滥”的原则进行。 

第二章  评选条件 

第四条  参加评选的博士学位论文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论文选题为学科前沿或重大工程问题，具有重要理论

意义或应用价值。 

（二）论文的研究成果在科学理论、专门技术或研究方法上

有明显创新，取得突破性成果，达到同类学科的国内领先水平或

国际先进水平；在交叉学科领域取得一定的突破；具有较大的社

会效益或应用前景。 

（三）论文材料翔实，推理严密，数据可靠，文笔流畅，表

达准确，符合学术规范，体现作者掌握本学科及相关领域坚实宽

广的基础理论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，具有很强的独立从事科学

研究工作的能力。 

（四）评选范围主要为评选年份前一学年度获得我校博士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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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者的学位论文，在评选年份以前两个学年度内获得博士学位者

的学位论文如确属优秀，也可以参评。 

（五）参加评选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

及获得博士学位后一年内，在本学科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与博士

学位论文工作有关的学术论文，应超过本学科门类学位授予基本

要求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将优先予以考虑： 

1.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三大奖（前

7 名）、省部级科学技术三大奖一等奖（前 5 名）、二等奖（前

3 名）、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（前 5 名）、二等奖（前

3 名）的； 

2.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获得授权 5 项及以上国家发明专

利的； 

3.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被 SCI、EI、SSCI、CSSCI

四大检索收录较多，且他引次数多的； 

4.参加国际、国内重要学术会议，并作大会报告的； 

5.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取得巨大的社会或经济效益的。 

（六）论文答辩前已获得副高级（含）以上职称作者撰写的

博士学位论文，以及涉密博士学位论文，不能参加评选。 

   （七）每篇博士学位论文只有一次申报机会，已申报过的论

文不再参加评选。 

第三章  评选程序 

第五条  评选过程包括个人申请、学院推荐、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初评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终审和公示五个阶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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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个人申请。学位论文作者或其导师自愿申请，将两份

纸质博士学位论文、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及获得博士学位后一年内

取得的与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有关成果佐证材料（装订成册）提交

至所在学院。 

（二）学院推荐。各学院一般每年按不超过前一学年度获得

博士学位人数的 15%推荐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 

（三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评。分委员会对各学院推荐的优

秀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议，并根据前一学年度本分委员会范围内

获得博士学位总人数的 5%（一般应不超过 5%）进行初选，初选

结果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。 

（四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终审。对初评通过的优秀博士学位

论文进行评议，通过无记名投票确定该年度的校优秀博士学位论

文。 

（五）公示。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办公室在学校网站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，公示

期满后学校发文表彰。 

    第六条  初评、终审时，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在指导的博士

学位论文参评时应当回避。 

第四章  奖  励 

第七条  哈尔滨工程大学对获奖学位论文作者颁发获奖证

书，向获奖学位论文导师颁发“哈尔滨工程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

文指导教师”证书。奖励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各 1万

元人民币（税前）。学校将优先推荐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参加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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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会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，以扩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研究

成果的学术影响力。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的导师,在各级

各类评奖评优评聘中予以优先考虑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八条  若发现参评论文的作者存在抄袭、剽窃等学术道德

问题时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（或校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）将按有关

规定予以追究相应责任。 

第九条  本评选办法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哈尔滨

工程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(校学位字〔2004〕

16 号)同时废止，以往所发文件与本办法不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，

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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